
上 海 市 体 育 局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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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沪体规 〔２０２１〕１９５号

关于印发«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

五年行动计划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相关部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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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将«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

板五年行动计划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附件:«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(２０２１—

２０２５年)»

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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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

　　根据国务院«全民健身计划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(国发〔２０２１〕１１

号)、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

育的意见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０〕３６号)和«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(沪府发〔２０２１〕２１号)等文件要求,结合本市健

身设施现状调查情况,制定本计划.

一、发展现状

“十三五”末,全市体育场地总面积５８５０．５万平方米,人均体

育场地达到２．３５平方米,较“十二五”末增长０．５９平方米.从体育

场地类 型 看,公 共 体 育 设 施 场 地 面 积 占 体 育 场 地 总 面 积 的

２３．２５％,学校体育设施占２４％,经营性体育设施占４８．１１％,其它

单位内部的体育设施占４．６４％.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市民健身步道

(绿道)、骑行道总长度１９５４公里,市民益智健身苑点１７５５６个、市

民球 场 ２７１４ 片、市 民 健 身 步 道 (绿 道)１６６９ 条、市 民 健 身 房

１８６个.

但是,体育健身设施仍无法有效满足市民对体育的需求,存在

三方面短板:一是总量不足.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处于全国平

均水平,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还不够.二是分布不均.中心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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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都在１平方米左右,群众喜闻乐见的球类场地

设施较少.三是利用率不高.部分体育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

升,社区健身设施质量有待加强.

二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,统筹建设全民

健身场地设施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坚持“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

为人民”的重要理念,增加全民健身设施有效供给,补齐群众身边

的健身设施短板,推动体育成为更多市民对品质生活的新追求,努

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一座人人运动、人人健康的活力之城.

(二)行动目标

到２０２５年,本市健身设施数量持续增加、布局配置更加均衡

合理、资源利用更加充分高效,新建或改扩建健身设施项目不少于

８０００个(条、片、处),新增体育场地面积不少于６００万平方米,人

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２．６平方米左右.

三、行动任务

(一)聚焦总量不足短板,实现多方位供给

１．加快设施项目建设.不断完善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,新建

或改扩建都市运动中心４１个、社区市民健身中心１５２个、市民健

身驿站１６４个、市民益智健身苑点５９４８个、市民健身步道７４９条、

市民多功能运动场４９９片、社区足球场１１０个、体育公园１５个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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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运动中心实现区级全覆盖,社区市民健身中心、市民健身驿站

基本实现街镇全覆盖,逐步扩大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街镇覆盖面,新

建不少于１００家;新建社区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、行政村健

身设施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.

２．用好规划体育用地.对规划体育用地现状开展实施评估,

对规划体育用地未实施的,明确可利用体育用地建设健身设施的

实施路径和具体方案,分类予以推进;对体育用地违规占用的,限

期清退整改或另择地补偿.

３．盘活城市金角银边.在不影响相关规划实施及交通、市容、

安全等前提下,可应社会主体申请,利用屋顶、高架桥底等城市低

效空间建设健身设施,并可依法按照兼容用途、依据临时建设的办

法进行管理.可依规定利用尚未完成供地的地块建设临时性室外

健身设施,使用时间一般不超过相关规定期限,且不能影响土地

供应.

４．加强土地复合利用.推进体绿融合,在大型生态公园、公园

绿地、外环绿带、市域生态廊道、郊野公园等绿色空间中增加健身

设施.加强体医养融合,建设一批智慧健康驿站、长者运动健康之

家.在确保防汛和供水安全等前提下,可适度利用滨水空间综合

设置健身设施.持续推进黄浦江、苏州河贯通漫步道、跑步道、骑

行道及嵌入式体育设施建设,推动功能集聚,营造富有活力的滨水

空间和城市生活新“打卡地”.做好健身设施与综合交通网络的衔

接,增设指引标识,为市民健身提供便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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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聚焦分布不均短板,实现均衡化供给

１．扩大中心城区供给.优化城市更新、老旧小区改造健身设

施的布局.支持在商业楼宇、公共建筑屋顶以及地下空间内建设

健身设施.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各种类型的健身设施.严格加

强公共体育设施监督检查,确保既有健身设施不被侵占.新建居

住小区按照有关规划、建设标准配建社区健身设施.

２．增加新城设施供给.每个新城规划新建至少１个都市运动

中心或体育公园,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.规划建设

户外运动公园、极限运动公园等特色体育场馆,并探索与高校体育

场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.

３．补齐大居设施供给.通过补建、购置、置换、租赁、改造等方

式,加快落实既有大居内社区级体育用地的建设,规划建设大居配

套体育设施１１处.社区内至少有一片公共活动场地(含室外综合

健身场地),新建居住社区建设一片不小于８００平方米的多功能运

动场地.

４．提高球类场地供给.各区按照区域市民球类运动健身设施

需求量,评估球类健身设施类型和开放使用情况,重点提高大众参

与度较高的羽毛球、足球、篮球等球类健身场地供给.增加社区市

民健身中心中羽毛球场地的配置比例,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规划

配建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,既有城市社区因地制宜配建社区

足球场地设施.

(三)聚焦利用率不高短板,实现高效能供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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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深化智慧体育场景应用.新改建一批智能化场馆,完善重

点设施项目数字化建设,实现场馆运营信息化、智能化、数据化,优

化场馆在线预定功能.建立健身设施数据平台,实现市、区、社区

三级公共体育数据平台一体贯通,深化“随申码”在体育场馆中的

应用,促进各类健身设施服务资源整合联通.

２．推动体育设施高效开放.公共体育场馆应当全年、全面向

社会开放,并与市民工作、学习时间适当错开.公办学校应当积极

创造条件,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.鼓励有条件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
与社区共享附属体育场地.统筹健身场馆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

和功能设置,强化其在重大疫情防控、避险避灾方面的作用.

３．完善设施建设服务标准.完善健身设施建设、管理、开放、

服务标准,落实健身设施科学配置、日常巡查、更新维护、信息化管

理服务等制度.鼓励健身设施设计初期同步考虑运营机制.公共

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应当体现公益性、普惠性,不需要增加投入或

者提供专门服务的,应当免费;需要增加投入或者提供专门服务

的,可以根据运营成本,适当收取费用,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向社

会公布.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发挥各级全民健身联席会议机制作用,市区两级合力推进健

身设施补短板工作.强化体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规划资源、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、绿化市容等部门职责,明确责任、分工合作.各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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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要将健身设施规划建设、开放利用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安排.

(二)落实政策保障

建立政府主导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经费投入机制,

切实保障公共财政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投入.落实城市更新中

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商业商办建筑额外面

积奖励政策.严格落实社区体育设施配置指标有关规定,新建居

住小区要按照有关要求和规定配建社区健身设施,并与住宅同步

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,不得挪用或侵占.落实税费

优惠政策,企业提供体育服务可以按规定选择简易计税方式.

(三)创新社会参与

盘活城市空闲土地,鼓励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,以租赁方

式向社会力量提供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土地.支持体育企业通过

融资、合资、合作等方式建设运营体育场所,提高健身设施运营管

理水平.经营性体育设施对社会公益性开放的,可同等享受公共

体育设施相关政策.

(四)加强监督评估

加强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工作检查和评估,动态调整健身设

施可利用空间目录.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工具,加强舆论引导和典

型报道,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参与健身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.

附件:“十四五”时期本市健身设施重点项目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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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体育局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印发


